事证第   115010000019  号
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
（  2014  年度）
	单 位 名 称
	呼和浩特市土地收购储备拍卖中心


	法定代表人
	


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
	《事业
单位
法人
证书》
登载
事项
	单位名称
	呼和浩特市土地收购储备拍卖中心

	
	宗旨和
业务范围
	为加强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 放开土地二级市场 建立健全政府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和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制度 提供技术服务 土地收购 储备 招标 拍卖 开发 整理 收储信息服务 评估与咨询

	
	住    所
	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丁香路6号

	
	法定代表人
	孟玉军

	
	开办资金
	44（万元）

	
	经费来源
	财政补助（全额拨款）

	
	举办单位
	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	资产
损益
情况
	净资产合计（所有者权益合计）

	
	年初数（万元）
	年末数（万元）

	
	36.5098
	18.626

	网上名称
	呼和浩特市土地收购储备拍卖中心
	从业人数
	93

	对《条
例》和
实施细
则有关
变更登
记规定
的执行
情  况
	 市土地收储中心严格遵守国家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政策，开展符合单位宗旨和业务范围的工作，执行国家有关财务、价格等管理制度，接受财税、审计部门的监督，并按照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、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和《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文件规定，认真履行法人登记、备案和审核程序，依规管理使用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和印章。年内未发生逾期年检及违规使用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和印章的行为。

	开
展
业
务
活
动
情
况
	 一、土地储备资金筹集工作。进一步加强与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合作，到位银行贷款和企业资金138.5亿元。 二、土地征收整理工作。严格落实土地储备制度，投入资金93.28亿元，保障城中村（棚户区）、大青山前坡、通道出城口（京藏高速两侧）征地拆迁绿化和快速路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，完成整理土地12828.82亩，拆除建筑121.81万平方米，新建、续建安置房78.6万平方米。 三、土地储备库建设工作。坚持总量控制、合理配置原则，年度新增储备土地19宗1854.54亩，办理72宗4734.3亩土地储备证向银行抵押贷款93.15亿元。 四、土地招拍挂出让工作。严格落实“净地”出让政策，科学筹划土地出让节奏、时序和价格，组织2个批次8宗商住用地和1个批次4宗工业用地挂牌出让，成交面积1067.6亩（商住用地658.11亩，工业用地409.49亩），成交总价21.8亿元。 五、成交地价款收缴工作。严格执行成交地价款收缴管理制度，采取多种措施收缴地价款45.21亿元。 



	相关资质认可或执业许可证明文件及有效期
	收费许可证有效时期：2014年8月至2017年3月

	绩 效 和受奖惩及诉讼投诉情    况
	无

	接受捐赠
资助及使用 情 况
	无


填表人： 李永飞  联系电话：0471-4660465  报送日期：2015年03月09日
